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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格力电器 股票代码

0006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望靖东 杨永兴

电话

0756-8669232 0756-8669232

传真

0756-8622581 0756-8622581

电子信箱

gree0651@cn.gree.com gree0651@cn.g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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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50,111,182,380.96 57,865,786,387.17 -1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720,753,670.87 5,718,152,909.97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5,213,235,395.49 6,388,939,538.21 -18.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9,756,239,827.35 19,305,412,058.75 54.1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90 1.90 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90 1.90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0% 15.27% -3.17%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163,975,183,253.08 156,230,948,479.88 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1,114,825,159.98 44,152,654,824.68 -6.88%

（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4,76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

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2% 548,127,812

质押

464,073,750

河北京海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46% 254,383,884

中国光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

交易

所

）

境外法人

1.40% 41,995,456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境外法人

1.24% 37,182,333

易方达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1.23% 36,919,567

UBS AG

境外法人

1.16% 35,029,615

YALE UNIVERSITY

境外法人

1.05% 31,581,808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境外法人

0.96% 28,845,248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91% 27,474,780

易方达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

交

易所

）

境外法人

0.85% 25,459,8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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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国际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受经济调整、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天气等因素影响，公司

顺势在“新常态·新思路·新突破”思路指导下进行调整，以“双效”（效率、效益）为导向，坚持自主创新，继续

推动构建智能家电生态系统，发展智能环保家居；并继续建设垂直产业链，着力塑造多个世界品牌，以此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1.11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3.40%

；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2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0.05%

。

报告期内，公司在空调行业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产业在线》数据显示，

2015

年上半年公司家用空调产销量继续保持行业第一。

《暖通空调资讯》发布的

2015

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市场中央空调行业的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格力中央空

调市场占有率

18.1%

，连续

4

年行业第一。

报告期内，格力电器大步挺进全球

500

强企业阵营，位居“福布斯全球

2000

强”第

385

名，排名家用电

器类全球第一位。

报告期内，格力电器首批内销

R290

分体挂壁式房间空调器出品。

R290

（丙烷）是天然存在的物质，不

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温室效应也极低，是目前国际社会认可的环境友好型制冷剂。 格力自主设计研发的

R290

空调器进行了系统运行可靠性、密封可靠性、元器件可靠性、材料相容性、运输可靠性等一系列可靠性

试验，对压缩机及制冷系统作了多方面改进，保证了

R290

在系统运行时的安全性，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要

求，同时，系统能效比有

10%

左右的提升。

报告期内，格力电器与英利集团举行了“全球战略联盟暨光伏直驱变频中央空调合作签约仪式”，双方

宣布结成全球战略联盟，通过技术、市场等全方位的合作，共同促进格力光伏直驱变频中央空调和英利分布

式光伏发电系统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应用。

报告期内，格力电器凭借“

T9

全面质量控制模式的构建与实施”项目在全国质量技术奖励大会暨第十

二届全国六西格玛大会上获得中国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一等奖，这是格力电器获得质量技术奖的第

7

个项

目。 格力电器也由此成为自

2005

年成立该奖项以来第一个荣获一等奖的家电企业。

报告期内，在第二十六届中国制冷展上，格力电器除了展出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冷

水机组、

GWV

致越全能一体机等系列节能环保产品外，格力工业制品产品也首次亮相中国制冷展。 格力工

业制品包含了凌达压缩机、凯邦电机、新元电子（电容）、格力电工（漆包线）和自动化设备，是格力电器旗下

的零部件产品和工业设备品牌。

报告期内，格力电器全面推广格力云控和

APP

，推动智能环保家居发展。去年格力电器发布了智能环保

家居系统。 该系统以住宅为平台，利用光伏多联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安全防范技术、自动控制技术、音视

频技术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备集成，构成高效节能环保的能源管理系统与快捷便利的家庭日程事务的管理

系统，提升家居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艺术性，并实现环保节能的居住环境。作为家装多联机的标配，格力

云控目前已全面推广。通过格力云控产品，用户可实现在家中局域网或户外随心所欲远程控制空调机组。此

外，报告期内，格力电器完成发布

APP

，包括安卓、苹果手机两个版本（内销

/

出口）。 用户可通过直接扫描格

力云控包装二维码进行下载；苹果手机用户也可在

APP Store

进行下载，安卓手机用户也可以在

360

或百度

助手直接下载。 通过

APP

可设置多种智能场景，一键触发命令，方便用户对空调进行统一控制。

报告期内，格力电器丰富了电商线上产品，大力通过线下服务支撑线上销售。作为公司自有的官方电商

平台，格力商城上线了家用空调、

TOSOT

生活电器、空气能热水器等几大品类产品。同时，格力商城依托强大

的线下渠道，使得整个线下的物流和售后服务支撑线上的销售，为消费者提供按约送达、送装同步等特色服

务。为了给消费者带来更为便捷的购物体验，格力商城会员体系已与格力官方微信服务号实行联动，商城会

员可通过微信服务号一键式选购产品，感受足不出户的购物与售后服务体验。

报告期内，格力电器自动化设备研究制造主要围绕工业机器人和高档数控机床两大领域发展。目前，公

司自主研发了工业机器人、智能

AGV

、注塑机械手、大型自动化线体等

10

多个领域产品，并在公司注塑、钣

金、热交换器、控制器等生产工厂建成了一批智能无人化生产线，实现了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少资源消耗

和环境污染的效果。

报告期内，格力永磁同步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中标人民大会堂空调项目，这是人民大会堂首次采用国

内品牌中央空调。

4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设立子公司如下：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

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期末净资产

（

万

元

）

本期净利润

（

万元

）

芜湖格力精密

制造有限公司

设立

2015

年

3

月

3,000.00 100 2,995.35 -4.65

（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651� � �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15-29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十届二次董事会的通知， 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董明珠女士主持。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 《

2015

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15-30

）。

二、《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 《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三、《关于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 《关于将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31

）及招商证券出具的核查意见。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女士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刘俊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刘俊先生简历附后），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

2015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由于河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自发先生在本公司担任董事，因此

格力电器与河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与会董事中关联董事徐自发先生回避了表决，

其他

8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司披露的 《关于

2015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5-32

）。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刘俊先生简介：

刘俊，男，汉族，生于

1976

年，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1998

年

7

月至

2001

年

10

月， 任公司职员；

2001

年

10

月至

2006

年

8

月历任公司控制器分厂厂长助

理、副厂长，筛选分厂副厂长、厂长，供应部副部长、部长；

2006

年

8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公司总裁助理、物资

采购中心主任、物流配送中心主任。

刘俊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本公司股票

10,000

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651� � �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15-31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账户产生的利息收入

5,124.17

万元（实际利息以转入自

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500

号文核准，公司釆取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股票

189,976,689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7.1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59,999,983.24

元，

发行费用

64,712,976.37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3,195,287,006.87

元。

2012

年

1

月

19

日，该

等募集资金已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上述资金进行了验

证，并出具了中审亚太验字（

2012

）第

010045

号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各存管银行、保荐机构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全部募投的建设，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319,529

万元，项目节

余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

元，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为

5,124.17

万元，存放在银行账户的节余募集资金

及利息净收入总额为

5,124.17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1.6%

，根据相关规定对其处置在公司董事会的

权限内。

具体节余及募集资金存息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

账户余额

募集资金产生的

利息收入

格力总部商用空调 技

术改造项目

交通银行珠海分行

444000091018170105546 53,787.00 - -

武汉商用空调建设 项

目

厦门国际银行珠海

分行

9010111012110 50,000.00 - -

郑州家用空调建设 项

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分行

19610155200002393 70,000.00 - -

年产

600

万 台 新 型 节

能环保家用空调压缩

机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

金格支行

44352101040002917 90,000.00 - 1,402.44

节能环保制冷设备 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技术

改造建设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珠海

拱北支行

2002020329100224623 56,000.00 - 3,721.73

合计

319,787.00 - 5,124.17

三、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1

、公司募集资金建设项目已全部完成。

2

、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面临较大资金需求。

3

、将全部募集资金利息

5,124.17

万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可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此次将募集资金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计划和进度做出的，没

有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审议程序

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全部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5,124.17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上述事宜未超出董事会审议批准的范围，该议案无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的、必要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2.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况。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

用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七、保荐机构意见

格力电器本次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存放银行产生的利息收入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原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将全部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5,124.17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已经通过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同意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格力电器本

次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八、备查文件

1.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十届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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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与河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格力”）签订了《

2015

年

格力产品区域经销合作协议》，在该协议下双方就

2015

年

8

月—

2015

年

12

月期间格力产品在河北区域经

销合作进行了约定。 具体如下：

一、 预计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销售收入金额

（

亿元

）

2015

年

（

7

月

）

实际金额

2015

年

（

8

月

-12

月

）

预计金额

1

河北盛世欣兴格力贸

易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徐自发任总经理

的企业

销售产品

1 22.5

河北格力在河北区域市场有非常好的开拓能力，市场基础好，履约能力强，且格力电器采用经销商向公

司预付货款后才能提货的销售模式，因此此项关联交易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河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2011

年

7

月

11

日

公司地址 石家庄桥西区裕华西路

164

号

1

幢

102

室

法定代表人 张波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家用电器的销售

、

安装及维修

（

以上全部范围法律

、

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者限制的事项不得

经营

；

需其他部门审批的事项

，

待批准后

，

方可经营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河北格力总资产

288,892

万元，净资产

12,648

万元，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4,731

万元。

2015

年

6

月，本公司召开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徐自发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任期至

2018

年

6

月；徐

自发先生任河北格力公司总经理，由此格力电器与河北格力形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综合考虑消费者的接受能力、渠道的商业利益、竞争对手的价格水平、公司自身的利润等四方面因

素，制定全国统一价格。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上述定价原则，与其他区域经销公司保持一致。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及股东的影响

河北格力与其他区域经销公司一样，执行格力电器统一的销售政策，价格公允，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

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拥有独立的产、供、销系统，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均不依赖于控股股东以及河北格力等

关联方。 公司与河北格力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将保证公司正常稳

定的发展，对公司本期及未来销售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15

年

8

月，本公司与河北格力签署了《

2015

年格力产品区域经销合作协议》，协议主要为明确公司与

河北格力的合作关系，约定对河北格力

2015

年

8-12

月销售总额预计不超过

22.5

亿元，产品定价原则是执

行本公司全国统一定价策略，合同条件等同于其他独立第三方区域销售公司。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如竹先生、郭扬女士和卢馨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事前进行了认真阅读，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约定对河北格力销售公司产品，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产品定价执行市场定价原则和公

司统一的、一贯的销售政策，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审议程序

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召开十届二次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宜， 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时，徐自发先生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按照深交所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宜未超出董事会审议批准的范围，无需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至

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函及独立意见

3

、公司与河北格力签署的《

2015

年格力产品区域经销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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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十届二次监事会的通知， 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在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楚镇先生主持，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二、《关于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

不存在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利息

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关于

2015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Ｏ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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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１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２４

号

办公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１２９

号大连期货大厦

３８－３９

层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联系人：谢立军

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０２

传真：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１９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ｄａｔ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７２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客服电话：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联系人：卢琳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８５９９２８７

联系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７３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联系人：徐雅筠、杨再巧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４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客服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８６８

联系人：张治国

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７０３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７５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长江路

５３

号汇通大厦六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新华保险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林小明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３１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２９８１５

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公司网站地址：

ｗｗｗ．ｔ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６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联系人：翟璟

联系电话：（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

０２８

）

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传真：（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７７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曾小普

联系人：徐美云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２８５３３７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２８２２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７８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７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洪家新

联系人：陈敏

网站：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

７９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１

联系人：芮敏祺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１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８１

）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联系人：权唐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８２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祝献忠

联系人：黄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３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常春艳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２１１２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９０５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网址：

ｈｔｔｐ

：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

８４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９

楼

法人代表：其实

联系人：高莉莉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３７９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８５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文一西路

１２１８

号

１

栋

２０２

室

法人代表：陈柏青

联系人：张裕

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３５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８５３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８６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４０

层

－４３

层

法人代表：赵大建

联系人：李微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

８７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三、四楼

法人代表：徐刚

联系人：彭莲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４

网址：

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８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中关村金融大厦（丹棱

ｓｏｈｏ

）

１００８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联系人：魏争

网站：

ｗｗｗ．ｑｉ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３－６８８５

３．

场内代销机构

场内代销机构是指由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认可的、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和转托管等业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名单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电话：

０１０－５０９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０９３８９０７

联系人：程爽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负责人：王玲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９０

经办律师：靳庆军、冯艾

联系人：冯艾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人代表：杨绍信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叶尔甸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俞伟敏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大成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混合型基金

六、基金的运作方式

本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优化组合投资基础上，主要投资于有良好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尽可能规避投资风险，谋求基金财产长期增值。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权证、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金融工具，主要投资对象为深、沪两市上市

Ａ

股中成长性好、发展前景广阔的上市公司。

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５％

，其中，权证投资比例范围为

０－３％

。固定收益类证券和现金投资比例范围为

５－

４０％

，其中，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比例范围为

０－２０％

，现金和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等短期金融工具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

产净值的

５％

。

此外，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修改对基金投资品种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依据新的规定修订本

基金的投资范围；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对权证或资产支持证券等投资的比例限制的，基金管理人可相应调整本基金

的投资比例规定，不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在构建投资组合的过程中，遵循以下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根据

ＧＤＰ

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变化率、固定资产投资趋势、

Ａ

股市场平均市盈率及其变化趋势、真实汇率、外贸

顺差、消费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

增长率、

Ｍ２

、信贷增长率及增长结构等指标的变化，对宏观经济及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进行定

量分析，作出资产配置决策。本基金还将关注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及汇率政策等，进行定性分析，作为定量分析

的支持和补充。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力争通过深入、科学的基本面分析，挖掘具有良好成长性的上市公司。

（

１

）财务指标分析

企业的历史财务表现不但能刻画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健康程度，还可以较大程度上反映其未来成长性。本基金将通过

对上市公司过去

３

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等财务指标的分析，选择上述财务

指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上市公司，建立基金初选股票池。

（

２

）成长性筛选

具有以下一项或多项特征的上市公司，将进入本基金备选股票池。

１

）具有较高创新能力和投资效率的上市公司。创新能力主要通过上市公司研究费用支出、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盈利的效

果等因素衡量；投资效率主要体现为历年增量投资实现的盈利增长。

２

）能够充分从消费升级、产业调整、汇率变革等中国经济结构性变迁中获取收益，促进公司发展的行业龙头上市公司。

３

）在行业内具有领先的技术水平或经营模式、创新产品、良好的销售网络、市场品牌或资源垄断等竞争优势，且保持长期

发展优势的上市公司。

４

）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等措施，企业盈利能力将会在未来

１

年内有明显提高的上市公司。

５

）具有较强外延扩张能力的上市公司。特别是，有明确重组、购并计划或潜在机会，且重组、购并将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盈

利能力、市场占有率或产能水平，并将在未来

１－２

年内实施或实现的上市公司。

６

）国家政策调整、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等因素将会对企业盈利水平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上市公司。

（

３

）估值比较

本基金将根据上市公司所处行业、业务模式等特征，综合利用市盈率（

Ｐ／Ｅ

）、市净率（

Ｐ／Ｂ

）和折现现金流（

ＤＣＦ

）等估值方

法，进行估值比较。估值比较将从两方面对投资价值进行分析：一是上市公司在其所处行业内部的相对估值水平；二是与境外

类似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差异，特别是与香港市场上市公司的差异。本基金将优选估值水平合理的上市公司，作为重点投资

对象。

在选择重点投资对象时，对于信息技术、网络媒体、生物制药、环境保护、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中成长性好，具有较高技术含

量的企业，以及传统产业中成长性突出或正在向新兴产业转型的企业，可以适当放宽估值水平要求。

（

４

）实地调研

对于本基金计划重点投资的上市公司，公司投资研究团队将实地调研上市公司，深入了解其管理团队能力、企业经营状

况、重大投资项目进展以及财务数据真实性等。为了保证实地调研的准确性，投资研究团队还将通过上市公司的上游供货商、

下游客户、竞争对手和业务合作伙伴，以及税务、海关等行政管理部门对调研结论进行核实。

（

５

）建立投资组合

本基金将在案头分析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建立买入和卖出股票名单，并选择合理时机，稳步建立投资组合。在建立投资

组合过程中，本基金还将注重投资对象的交易活跃程度，以保证整体组合具有良好的流动性。

对于少数成长性突出、基本面较好的上市公司，本基金将在保证组合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进行适当集中投资并中

长线持有；同时，本基金还将通过对具有较好流动性和短期投资机会的品种的短线操作，提高组合收益。

３．

固定收益品种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固定收益品种的投资主要是为了保持投资组合具有良好流动性，以应对赎回申请。基金可投资于国债、央行票

据、金融债、企业债和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品种。基金将根据对利率走势的判断、债券期限结构、信用等级及流动性等因

素构建投资组合。

在组合构建与调整过程中，本基金将采用凸度策略、收益率利差策略和回购套利等多种交易方式，提高组合整体收益水

平，并控制组合的投资风险。

４．

其他投资策略

本基金还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投资于权证、资产支持证券等品种，用于分散组合投资风险，获取稳

定收益。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

×２０％

注：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起，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由原“新华富时

６００

成长指数收益率

×８０％＋

新华雷曼中国全债指数收益

率

×２０％

”，变更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

×２０％

”，该变更事项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公开披露。

在本基金的运作过程中， 如果由于外部投资环境或法律法规的变化而使得调整业绩比较基准更符合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利益，则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适当调整，并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公告并予以实施。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适中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

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

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季度报告，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

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２２９

，

６３５

，

３７６．３２ ７７．６３

其中：股票

１

，

２２９

，

６３５

，

３７６．３２ ７７．６３

２

基金投资

－ ０．００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６０

，

０７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９

其中：债券

６０

，

０７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９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４

贵金属投资

－ ０．００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８６

，

７２８

，

７８５．０７ １８．１０

８

其他资产

７

，

５５３

，

５８１．０１ ０．４８

９

合计

１

，

５８３

，

９９１

，

７４２．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７２

，

８４６

，

３９４．０６ ４．７４

Ｂ

采矿业

－ ０．００

Ｃ

制造业

７９８

，

２２２

，

５４５．１７ ５１．９５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 ０．００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５３

，

８４０

，

４４１．５０ １０．０１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０．００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０．００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３３

，

１９９

，

８３３．３１ ８．６７

Ｊ

金融业

－ ０．００

Ｋ

房地产业

－ ０．００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０．００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０．００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０．００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０．００

Ｐ

教育

－ ０．００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７１

，

５２６

，

１６２．２８ ４．６５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０．００

Ｓ

综合

－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２２９

，

６３５

，

３７６．３２ ８０．０２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３０００３６

超图软件

３

，

４９６

，

２７３ １２８

，

２４３

，

２９３．６４ ８．３５

２ ６００８７２

中炬高新

４

，

８８５

，

５８２ １１３

，

１５０

，

０７９．１２ ７．３６

３ ００００７８

海王生物

４

，

９３６

，

１８２ １０８

，

５９６

，

００４．００ ７．０７

４ ００２４５０

康得新

３

，

１９８

，

９０５ ９７

，

８８６

，

４９３．００ ６．３７

５ ０００３３３

美的集团

２

，

５７４

，

６５３ ９５

，

９８３

，

０６３．８４ ６．２５

６ ００２０４４

江苏三友

１

，

６８９

，

８２１ ７５

，

７０３

，

９８０．８０ ４．９３

７ ３０００１５

爱尔眼科

２

，

２１７

，

１７８ ７１

，

５２６

，

１６２．２８ ４．６５

８ ３００１８６

大华农

１

，

５４４

，

４５１ ６７

，

３３８

，

０６３．６０ ４．３８

９ ３０００４９

福瑞股份

７３３

，

７５４ ６６

，

０３０

，

５２２．４６ ４．３０

１０ ００２７１４

牧原股份

９５９

，

２１９ ５６

，

３４４

，

５２４．０６ ３．６７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０．００

２

央行票据

－ ０．００

３

金融债券

６０

，

０７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１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６０

，

０７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１

４

企业债券

－ ０．０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０．００

６

中期票据

－ ０．００

７

可转债

－ ０．００

８

其他

－ ０．００

９

合计

６０

，

０７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１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４０２１８ １４

国开

１８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

２ １４０４４３ １４

农发

４３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

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

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本期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７２

，

０４８．５５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４１６

，

１８４．０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６８０

，

８３５．８０

６

其他应收款

２

，

８８４

，

５１２．６４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

，

５５３

，

５８１．０１

（

４

）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０８７２

中炬高新

１１３

，

１５０

，

０７９．１２ ７．３６

重大事项

２ ００２０４４

江苏三友

７５

，

７０３

，

９８０．８０ ４．９３

重大事项

（

６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７．１．１６－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１１．４９％ １．９８％ ８５．７０％ １．７５％ ２５．７９％ ０．２３％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５４．３２％ ２．１３％ －５７．０２％ ２．４４％ ２．７０％ －０．３１％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６４．３０％ １．８９％ ７２．８６％ １．６５％ －８．５６％ ０．２４％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２．８５％ １．３４％ －９．２６％ １．２７％ ２２．１１％ ０．０７％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６．７１％ １．２０％ －１９．４４％ １．０４％ －７．２７％ ０．１６％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３．２２％ １．１６％ ７．０９％ １．０２％ －１０．３１％ ０．１４％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１．６４％ １．１９％ －５．９０％ １．１２％ １７．５４％ ０．０７％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１．７６％ １．１７％ ４２．５７％ ０．９７％ －２０．８１％ ０．２０％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１５．６．３０ ６６．３２％ ２．４８％ ２２．０９％ １．８１％ ４４．２３％ ０．６７％

２００７．１．１６－２０１５．６．３０ １８７．２６％ １．６３％ ７６．９０％ １．５１％ １１０．３６％ ０．１２％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注：

１

、按基金合同规定，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为建仓期。截至建仓期结束

时，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比例。

２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起变更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

×２０％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的历史走势图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基金合同生效暨基金转型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

日为原业绩比较基准（新华富时

６００

成长指

数收益率

×８０％＋

新华雷曼中国全债指数收益率

×２０％

）的走势图，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起为变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走势图。

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

７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可以从基金资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该项费用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

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按照基金管理人指令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３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第

３－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由基金托管人从基

金财产中支付。

（

４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可以调低基金管理费及基金托管费，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无须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本基金申购费用在申购时交纳，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后的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Ｍ

日常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元

１．５％

５０

万

≤Ｍ＜２００

万元

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６％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基金申购份额的计算：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办理场内申购的投资者，申购份数的计算采用截尾法保留至整数位，不足

１

份部分对应的申购资金将返回给投资者。对于

办理场外申购的投资者，申购份数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或收益归入基金财产。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之前赎回其持有的由原景业基金基金份额转型而来的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为

２．５％

。

（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之后赎回其持有的由原景业基金基金份额转型而来的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见下

表。持有期限自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之日起计算。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３

个月以内（不含

３

个月）

１．２％

３

个月至

１

年（不含

１

年）

０．５％

１

年到

２

年（不含

２

年）

０．２％

２

年（含

２

年）以上

０

（

３

）对于集中申购期或开放日常申购之后申购的基金份额，其赎回费率如下。持有期限自注册登记机构确认投资者申购

申请之日起计算。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不含

１

年）

０．５％

１

年到

２

年（不含

２

年）

０．２％

２

年（含

２

年）以上

０

（

４

）以上赎回费率安排中，须依法扣除所收取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销售手续费等

各项费用。

基金净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３．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金份

额总数。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改变

收费模式。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获得监管机构的豁免、

基金合同或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在不提高整体费率水平

的情况下改变收费模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应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纳税。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

对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公布的《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本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根据最新情况，对“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２．

根据最新情况，对“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３．

根据相关公告，对“五、相关服务机构”等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４．

根据相关财务数据，对“十一、基金的业绩”进行了更新。

５．

根据相关公告，对“二十四、其他应披露的事项”进行了更新，补充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发布的公告。

６．

根据最新情况，更新了“二十五、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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